上海政法学院学生勤工助学岗位（寒暑假/临时）申请表
	部门名称
	
	联系人
	

	
	
	工号
	

	办公室地址
	
	办公电话
	

	具体岗位需求

	序号
	所需岗位数
	岗位名称
	工作内容
	工作
日期
	每月出勤
时间预计
(小时数/

1个岗位)

	1
	
	
	
	  月   日
∣

 月   日
	

	2
	
	
	
	  月   日
∣

  月   日
	

	3
	
	
	
	  月   日
∣

月   日
	

	合计
	
	/
	/
	/
	

	说明： 1. 具体岗位需求不够填报时，可附页。
2.假期学生住宿问题由各用工部门自行安排解决。

	国家政策：1.在正常的教学工作整月中，学生参加勤工助学的时间原则上每周不超过8小时，每月不超过40小时。
2. 安排勤工助学岗位，应优先考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。对少数民族学生从事勤工助学活动，应尊重其风俗习惯。

	部门负责人签字
	        年  月   日
	部门盖章
	


学工部学生资助奖励中心制
